
 

 1 

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

公      告 

2014 年第 90 号 

  为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发〔2013〕41 号），

强化环保、能耗、安全等标准约束，更好地发挥行业规范条件在化解过剩产能、调整产

业结构中的作用，我们对《平板玻璃行业准入条件》进行了修订，形成了《平板玻璃行

业规范条件（2014 年本）》，现予公告。 

   

  请有关方面在项目核准、土地供应、环评审批、节能评估、质量与安全监管、信贷

融资以及生产运营等工作中参照执行。 

   

   

  附件：平板玻璃行业规范条件（2014） 

   

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业和信息化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12 月 31 日 

http://www.miit.gov.cn/n11293472/n11293832/n11293907/n11368223/n16401440.files/n16400961.wp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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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板玻璃行业规范条件 

(2014年本) 

 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

意见》，引导合理投资，强化节能减排，优化产业结构，着

力提质增效，转变发展方式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

源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》和《工业转型

升级规划（2011－2015年)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划标准，制

定平板玻璃行业规范条件（2014年本）。 

一、建设条件和生产布局 

（一）建设平板玻璃生产项目，应符合主体功能区规划，

国家产业规划和产业政策等要求。建设用地符合土地利用总

体规划和土地使用标准。 

（二）严禁在世界遗产地、风景名胜区、生态保护区、

饮用水水源保护区、城市建成区和非工业规划区等区域建设

平板玻璃项目。 

（三）新建平板玻璃项目原则上要进入纳入规划的产业

园区。鼓励和支持现有平板玻璃企业通过异地搬迁“退城入

园”，采用新工艺、新技术延伸产业链。 

（四）鼓励和支持现有普通浮法玻璃生产企业通过技术

改造和技术进步，转产工业玻璃、在线镀膜玻璃等高技术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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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、高附加值产品，发展玻璃精深加工。 

二、生产工艺和装备 

（一）按照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》（发展改革委第

21 号令）规定，采用高效节能燃烧、能源梯级利用（含低温

余热发电）等先进技术，采用工艺先进可靠、能效等级高、

本质安全的生产装备。 

（二）采用抑制氮氧化物、二氧化硫产生的生产工艺和

清洁燃料，配套建设高效、可靠的脱硫、脱硝、除尘装置，

严格限制掺烧高硫石油焦。 

（三）按照《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》（国土资发

〔2008〕24 号）规定，集约利用土地，厂区划分功能区域，

按《平板玻璃工厂设计规范》（GB 50435）建设。 

（四）建设企业信息化管理体系，完善制造执行系统（含

在线质量监控）、企业资源计划系统等信息化基础设施，提

高企业管理信息化、生产自动化水平。 

    （五）加强清洁生产技术改造，从源头上减少粉尘、氮

氧化物、二氧化硫、二氧化碳产生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、质

量保证能力和本质安全水平。 

三、清洁生产和环境保护 

    （一）按照《清洁生产标准 平板玻璃工业》（HJ/T 361）

规定，采取清洁生产技术，建立清洁生产机制，定期开展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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洁生产审核。 

（二）建立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等主要污染物在线实时

监控系统。 

易产生粉尘的原料储存、称量、输送、混合、投料等工

段要密闭操作，采取有利于抑制粉尘飞扬的密闭和除尘装置，

防止含尘气体无组织排放。配备智能化设施，减少含尘现场

操作人员。 

使用溶剂或易产生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工段，要建设配

套设施，对含有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气体进行收集处理。 

大气污染物排放必须达到《平板玻璃工业大气污染物排

放标准》（GB 26453）和所在地相关环境标准要求。排放不

达标的，应停产整改达标后方能恢复生产。 

（三）实施雨污分流、清污分流。生产用水循环使用，

废水经收集处理达标后，尽可能循环利用。向城镇排水设施

排放污废水的，应当取得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。排放不

达标的，应停产整改达标后方能恢复生产。 

（四）固体废物应分类收集、储存和实现全部再利用，

本企业无法做到的，应委托有资质的企业予以综合利用，不

得排放。 

（五）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

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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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建立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，健全环境管理体系。 

四、节能降耗和综合利用 

（一）提高能源利用效率，开展节能评估与审查。配备

必要的能源计量器具，做好能源计量，完善企业能源管理系

统。 

（二）平板玻璃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按照《平板玻璃单位

产品能源消耗限额》（GB 21340）执行。企业要达到单位产

品能耗准入值。 

（三）采用先进的节能、节水措施，使用列入工业和信

息化部发布的《节能机电设备（产品）推荐目录》或能效标

准达到1级标准的机电设备。 

（四）年耗标准煤 5000 吨及以上的企业，应定期向节能

管理部门报送企业上年度能源利用状况报告，提供准确可靠

的能耗数据。 

    五、质量管理和产品质量 

    （一）建立对平板玻璃生产全过程实施管控的产品质量

保证制度、质量控制指标体系和企业质量管理体系。 

    （二）企业生产的平板玻璃产品，必须全部达到国家标

准规定的质量指标，其中一等品达到80%以上。 

    （三）开展玻璃深加工的，应按规定取得相应产品的强

制性认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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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安全生产、职业卫生和社会责任 

（一）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及职业卫生规章制度，按《玻

璃工厂工业卫生与安全技术规程》(GB 15081)，配套建设安

全设施和职业病防护设施，并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

工、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，落实责任制。 

（二）建立安全事故预警机制，健全重大危险源检测、

评估、监控措施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。 

（三）不偷漏税款，不拖欠工资，依法按期足额缴纳养

老保险、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、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金。 

（四）建立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体系，定期发布社会责

任报告。 

七、监督管理 

    （一）建设平板玻璃项目要符合本规范条件。现有平板

玻璃生产企业未达到本规范条件的，鼓励和支持其通过技术

改造、加强管理等措施尽早达到本规范条件。 

（二）地方工业主管部门对平板玻璃企业执行本规范条

件的情况开展监督检查。对达不到规范条件的，督促其限期

整改。 

有关行业协会和专业服务机构，要开展本规范条件的宣

传并协助做好执行监督工作。 

（三）根据企业自愿申请，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符合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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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件的平板玻璃企业和生产线名单，接受社会监督并实行动

态管理。 

八、附则 

（一）本规范条件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（台湾、

香港、澳门地区除外）所有平板玻璃生产企业。生产太阳能

器件用超白玻璃、运输装备风挡或舷窗用玻璃板材等工业用

玻璃原片的平板玻璃生产线，除单位产品能源消耗外，其他

按本规范条件执行。 

（二）本规范条件引用的法律法规、标准规范和产业政

策，若进行修订，则按新修订的执行。 

（三）本规范条件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解释。 

（四）本规范条件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2007 年发布的《平板

玻璃行业准入条件》同时废止。 


